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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高新区产业项目监管协议

甲方：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和投资促进局
乙方：

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信互

利的原则，就乙方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(简称：仲恺高新
区) 辖区范围内建设投资项目事宜达成了共识，订立协议如下：

第一章 项目基本情况

第一条 本协议所称的项目，是指乙方取得项目用地的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，并在项目用地投资建设、经营的_ 项目 ，

项目建成后主要生产经营新型的微型LED显示灯珠、灯带和背光模

组。 (简称：项目) 。

第三条 项目投资总额应达到 1.94亿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额为

1.31亿元，投资强度不低于 10346.7_元/平方米，总建设期为不超过项

目拿地之日起_

第二条 项 目 用 地 选 址 位 于 仲 恺 高 新 区 内红岗片区

ZKD-010-07-02-02_地块，土地用途类别为 工业用地， 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年限为_50_年，建设计算指标用地面积约12661平方米，

总容积率为 1.6-2.5, 总建筑面积约 20257.6-31652.5平方米 (具体以

《不动产权证》 及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 为准) 。

2年。项目达产后应实现纳统年销售总额达到4.87亿

元，实现纳统年纳税总额达到 1266.1万元，自项目拿地之日起6年

内应实现累计纳统销售总额达到14.61亿元，实现累计纳税总额达到

3798.3万元。
第四条 乙方在项目拿地之日起_30_日内启动项目建设前期相

关准备工作，3个月内实质性进场动工，2年内整体竣工、2.5年内投

产、 2年9个月内产值上规纳统、 3.5年内达产。乙方须按照上述约

定时间及投资计划进行项目的投资建设及投产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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